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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42 号

申请人：巫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贾立耘，局长。

申请人以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举报处理职责为由，

于 2025年 4月 2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确认被申请人

未在法定期限内告知申请人举报是否立案的行为违法，本机关于

5月 6日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购买后发现该产品存在问题，通过邮政挂

号信向被申请人举报该企业（某超市销售某巧克力红豆味）的产

品问题，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14日接收了申请人的举报信，

但是申请人至 2025 年 4月 1日为止，未收到被申请人的举报回

复是否立案。举报事项是否立案要在决定是否立案之日起 5个工

作日内告知，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

规定，对是否立案的告知期限，除有扣除期限情形的外，满打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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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 15+15+5=35个工作日。截止至今，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该

案是否立案，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已依法

履行职责。2025年 1月 14日，被申请人接到申请人关于某超市

的投诉举报信，根据其反映的内容于 1月 14日在“全国 12315平

台”登记，并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三

十七条第一款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接收投诉

举报的工作机构，应当及时将投诉举报分送有处理权限的下级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相关机构处理”之规

定，按照属地管辖原则分送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，并要

求其“及时调查，按要求回复”。湖滨分局接到投诉举报件后，对

投诉请求予以调解，被投诉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调解，调解终止；

对举报内容进行了调查，最终决定不予立案。3 月 25 日，湖滨

分局在“全国 12315平台”进行了回复。二、被申请人的购买行为

属于非正常消费行为，应予以驳回。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14日

通过来信方式投诉举报 32 件，其中某超市 16 件、某世纪华联

16 件，均为申请人在 2024 年 11 月 16 日购买。该 32 件投诉举

报共涉及 16种商品，其中 4件反映标签标识问题，12件反映商

品条码问题，其投诉举报内容呈现明显的格式化、模板化特征。

湖滨分局依法对某超市开展调查，因投诉举报涉及商品种类及数

量较多，故要求该超市负责人依据投诉内容逐项提供证明材料，

并协调其与申请人进行沟通。沟通中申请人提出 2000 元诉求，

因金额较高且缺乏合理依据，某超市负责人明确拒绝，调解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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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成一致。2025年 3月 18日，某超市负责人向执法人员提交了

相关商品的证明材料，并正式书面告知拒绝继续调解。因被举报

人违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

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依法不予立

案。3月 25日，湖滨分局通过“全国 12315平台”向申请人作出不

予立案的告知。另查，“全国 12315平台”数据显示，截止目前申

请人共投诉 2741次，举报 3223次。其通过高频次购买商品并反

复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问题的行为，已明显超出普通消费者合理

维权范畴，实质上构成对投诉举报权利的滥用，其主张的所谓权

益并未受到实际损害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已按照规定将申请人

投诉举报线索分转有处理权限的湖滨分局调查处理，且湖滨分局

已进行处理，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。

经查：2025年 1月 14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提交的

《投诉举报信》，投诉举报其在某超市购买的红豆味巧克力不符

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相关规定。同日，被申请人

通过“全国 12315平台”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登记，并向

下分流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（下称湖滨分局）处理。1

月 14 日，湖滨分局收到被申请人转送的举报。湖滨分局进行检

查核实后认为被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经责

令改正后已按要求整改完毕，决定不予立案。3 月 25 日，湖滨

分局在“全国 12315平台”向申请人进行办结反馈。另查明，某超

市住所地位于三门峡市湖滨区某街道某路某小学西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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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机关认为：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二

十五条规定：“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处理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”第三

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统一接收

投诉举报的工作机构，应当及时将投诉举报分送有处理权限的下

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相关机构处

理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针对某超市的举报应由湖滨分局处

理。被申请人作为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收到申请人的《投诉

举报函》后，经查询被举报对象住所地后按属地管理原则分送至

有处理权限的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，已履行接收和分送职

责，符合上述规定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在本案行政复议受理前已经履行了法定职

责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九条规定，本机

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6月 20日


